
護理機構評鑑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九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 

護理人員法第二十三條之一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護理機構

評鑑，旨在提升照護品質。中央主管機關並依同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

三項訂定護理機構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範護理機構評鑑

之對象、項目、評等、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為利實務面執行，達提升照護品質之目的，爰擬具本辦法第三條、

第四條、第九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實務面防止個人設置（獨立型）護理機構以變更負責人方式主

張屬新設立機構而規避評鑑，爰明定護理機構應於一定期間內接

受評鑑，且由不同負責人先後連續於同址提供相同類型服務者應

合併計算上開期間。（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考量非屬收住式之護理機構提供服務模式，實際服務個案地點並

非於該機構內，爰明定其評鑑實地訪查，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地點辦理。（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配合實務上有弱勢族群安置措施需要，明定收住式護理機構，提

供長期照顧服務者，於評鑑合格效期內變更負責人，但仍於同址

提供相同類型服務，得延續原評鑑合格效期至屆滿之日。非屬收



住式之護理機構，於評鑑合格效期內遷址者，得延續評鑑合格效

期至屆滿之日。（修正條文第九條） 

  



護理機構評鑑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九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護理機構應至

少每四年接受中央主

管機關之評鑑一次。 

護理機構有下列

任一款情形者，應於該

款所定期間接受評鑑： 

一、評鑑合格效期已屆

最後一年者，應於

屆滿之日前一年

內接受評鑑。 

二、新設立或停業後復

業者，自開業或復

業之日起滿一年

後之一年內，應接

受評鑑。 

三、原評鑑合格行政處

分經撤銷或廢止，

或前一年評鑑結

果為不合格者，自

行政處分送達之

日起一年內，應接

受評鑑。 

護理機構由不同

負責人先後連續於同

址督導提供相同類型

服務者，前項各款應接

受評鑑期間之計算，先

後機構應併計。 

第三條 護理機構應至

少每四年接受中央主

管機關之評鑑一次。但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從其規定： 

一、新設立或停業後復

業者，自開業之

日起滿一年後之

一年內，應接受

評鑑。 

二、原評鑑合格行政處

分經撤銷或廢

止，或前一年評

鑑結果為不合格

者，自行政處分

送達之日起一年

內，應接受評鑑。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但

書移列第二項，並就

應接受評鑑之情形

予以正面表示，以資

明確。 

二、增訂第二項第一款，

明定護理機構應於

評鑑合格效期屆滿

之日前一年內接受

評鑑。 

三、第二項第二款用語

修正，停業後復業者

自復業之日起算。 

四、增訂第三項。說明如

下： 

（一）為實務面防止護

理機構以變更負

責人方式主張屬

新設立機構之認

定而規避評鑑，爰

第二項所定各期

間計算方式（例

如：開業是否已滿

一年、是否前一年

度 評 鑑 不 合

格……等），由不

同負責人先後於

同址督導提供相

同類型服務之護

理機構，先後機構

之期間應合併計

算。 

（二）負責人係指護理



人員法第十九條

所定負責人（負責

資深護理人員）。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評

鑑工作： 

一、訂定評鑑項目之評

鑑基準。 

二、訂定評鑑作業程

序。 

三、辦理評鑑說明會。 

四、進行評鑑實地訪

查，並作成評鑑紀

錄。 

五、召開評定會議，議

決評鑑結果。 

六、公告評鑑結果、合

格效期、類別及其

他相關事項。 

前項第三款及第

四款之評鑑業務，中央

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

性或與評鑑業務相關

之機構、團體為之。 

第一項第二款所

定作業程序，應於評鑑

實地訪查起始日三個

月前公告。 

護理機構非屬收

住式者，第一項第四款

之實地訪查，得於指定

地點為之。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評

鑑工作： 

一、訂定評鑑項目之評

鑑基準。 

二、訂定評鑑作業程

序。 

三、辦理評鑑說明會。 

四、進行評鑑實地訪

查，並作成評鑑紀

錄。 

五、召開評定會議，議

決評鑑結果。 

六、公告經核定之評鑑

結果、有效期間、

類別及其他相關

事項。 

前項第三款及第

四款之評鑑業務，中央

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

性或與評鑑業務相關

之機構、團體為之。 

第一項第二款所

定作業程序，應於評鑑

實地訪查起始日三個

月前公告。 

一、修正第一項第六款

用語。說明如下： 

（一）因「核定」屬於

機關內部作業，且

同條項其他款次

所列評鑑基準、作

業程序等亦須經

機關內部流程予

以核定，無須於第

六款特別強調「核

定」，爰刪除第六

款「經核定之」四

字。 

（二）現行條文中央主

管機關應公告評

鑑之「結果、有效

期間及類別等事

項公告」文字與護

理人員法第二十

三條之二第一項

相同，惟考量法規

命令有貼近實務

應用需要，實務上

使用第九條規定

評鑑「合格效期」

用語已行之有年，

爰修正「有效期

間」為「合格效

期」。 

二、增訂第四項。考量非

屬收住式之護理機

構提供服務模式（如

居家護理所），實際

服務個案地點係以

到宅及外展到點為



主，並非於該機構

內，爰明定得由中央

主管機關另行指定

地點進行評鑑實地

訪查，以利進行專業

照護品質等項目評

鑑。 

第九條 評鑑合格效期

為四年。 

護理機構前一年

度評鑑不合格，當年始

經評鑑合格者，其合格

效期為三年；連續二年

評鑑不合格，當年始經

評鑑合格者，其合格效

期為二年；連續三年評

鑑不合格，當年始經評

鑑合格者，其合格效期

為一年。 

護理機構屬收住

式並提供長期照顧服

務者，於合格效期內變

更負責人，但仍於同址

提供相同類型服務，得

延續原評鑑合格效期

至屆滿之日。 

護理機構非屬收

住式者，於合格效期內

由同負責人於同直轄

市、縣（市）內遷移或

不同址設立，且仍提供

相同類型服務，得延續

評鑑合格效期至屆滿

之日。 

第九條 評鑑合格效期

為四年。 

護理機構前一年

度評鑑不合格，當年始

經評鑑合格者，其合格

效期為三年；連續二年

評鑑不合格，當年始經

評鑑合格者，其合格效

期為二年；連續三年評

鑑不合格，當年始經評

鑑合格者，其合格效期

為一年。 

一、增訂第三項。說明如

下： 

（一）護理機構屬收住

式並提供長期照

顧服務者，依現行

「護理機構設置

標準」第八條附表

所定分類，包含一

般護理之家及精

神護理之家。 

（二）護理人員法第十

九條規定，護理機

構應置負責資深

護理人員（負責

人）一人，對其機

構護理業務，負督

導責任。 

（三）自一百零六年六

月三日長期照顧

服務法施行後，已

無一般護理之家

及精神護理之家

新設立，惟既存之

前開護理之家，實

務上於其評鑑合

格效期內仍有變

更負責人之情況

或需要，爰針對評

鑑合格效期內之

一般護理之家、精

神護理之家，如僅



變更負責人，但仍

於同址提供相同

類型服務者，其評

鑑合格效期得否

沿用，宜有規範。 

（四）另有鑑於地方政

府社政單位對於

弱勢族群安置相

關工作多要求簽

約對象（一般護理

之家及精神護理

之家）須為評鑑合

格效期內之機構，

惟相關法規尚未

明定由不同負責

人督導於同址提

供相同類型服務

之機構得否沿用

原評鑑合格效期，

其結果關乎受安

置之住民因行政

機關辦理評鑑作

業相關時程而被

迫轉出、轉入之合

理性。考量受安置

之住民於該機構

評鑑合格效期內

之權益保障，一般

護理之家及精神

護理之家如由不

同之負責資深護

理人員於同址提

供相同服務者，在

新評鑑結果生效

前，實有沿用原評

鑑合格效期之需

要。 

（五）未提供長期照顧



服務之收住式護

理機構（如產後護

理機構）無前述弱

勢族群安置銜接

需求，爰不適用本

項規定。 

（六）綜上，為利實務

上銜接，保障住民

權益，爰明定護理

機構屬收住式並

提供長期照顧服

務者，於合格效期

內，由不同負責人

延續於同址提供

相同類型服務，得

延續原評鑑合格

效期至屆滿之日。 

三、增訂第四項。說明如

下： 

（一）考量護理機構非

屬收住式者（如居

家護理所），實際

服務個案地點係

以到宅及外展到

點為主，爰若其為

同一負責人，僅遷

移至同一直轄市、

縣（市）內之他址，

尚不致有重行評

鑑之必要性。 

（二）另實務亦發生有

居家護理所因房

屋租約到期等因

素而有遷址之需，

惟相關法規尚未

明定其評鑑合格

效期得否沿用。考

量此類機構之特



殊性，宜作特別規

定。 

（三）綜上，考量此類

機構之特殊性並

利於實務上遵循，

爰明定護理機構

非屬收住式者在

評鑑合格效期內，

於同一直轄市、縣

（市）內遷移者

（包含跨行政區

者），得延續計算

評鑑合格效期，無

須在效期內重複

接受評鑑。 

 

 


